
复旦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 

 

第一条  学校在全日制本科生（含预科生，下同）中实

行学费减免政策，对按相关政策应给与减免或无力负担学费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帮助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

减免学杂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教财〔1995〕30 号）和《财

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教〔2021〕310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费减免范围仅限学校统一收取的学费，不包

括辅修和重修学费、因超过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而需缴纳

的学分学费、退课费、住宿费及学校有关部门收取的其他费

用。 

第三条  学费减免按学年申请和审核，在审核过程中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学费减免工作在复旦大学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

组暨复旦大学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学生工作

部（处）负责实施。 

第五条  学费减免的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第六条  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本校在籍在校全日制本科

生符合本细则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学

费减免： 

（一）政策性减免 

1.烈士子女； 

2.孤儿； 

3.当年入伍及退役士兵学生； 

4.其他国家规定或学校政策规定予以减免的情况。 

（二）特困生减免 

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为特别困难、当学年未获得或

较少获得助学金，缴纳学费困难。 

第七条  除当年入伍及退役士兵学生外，每年学费减免

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科生总人数的 2%。 

第八条  符合政策性减免条件的学生，原则上给与当学

年学费全部减免。符合特困生减免条件的学生，根据其家庭

经济情况、在校表现、当学年已获资助情况等方面因素，给

与当学年学费全部或部分减免。 

第九条 每学年秋季学期启动学费减免申请和审核工作。 

学生根据当学年学校工作的具体要求向院系（培养单位）

提出申请。 

院系（培养单位）参照《复旦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方式，设立学费减免审核小组，负责

本单位学费减免审核工作，根据本细则的规定、学生的实际



经济条件和当学年已获资助情况，提出学费减免初步意见，

与学生申请材料一并报学生工作部（处）。 

当年入伍及退役士兵学生无需提交申请，由人民武装部

向学生工作部（处）提供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 

学生工作部（处）对学费减免初步意见及申请材料进行

复核后，形成学校学费减免工作报告和建议减免学生名单，

提交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暨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

确定获得减免资格学生名单。 

第十条 获得减免资格的学生按额度减免当学年的学费；

已缴纳学费的学生，学校按额度退还当学年的学费。 

第十一条  除政策性减免外，在同一学年内，获得减免

资格的学生可兼得国家助学金，一般不可兼得其他助学金。 

第十二条  参与学费减免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应依纪依

规开展工作，并接受纪检监督；有失职或不当行为的，依纪

依规进行问责和处理。 

学生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等不当行为的，一经查实，

取消减免资格、补缴学费；情节严重、触犯《复旦大学学生

纪律处分条例》的，依规进行处理。 
 


